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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與少數的利益分配一直是政治研究的重要課題，顧客型

政治，一說分配政治，亦即那些利益集中在特定少數人，但成本

是由多數人負擔的立法，長久以來被認為適切地描述了台灣的立

法政治。本研究並不在於駁斥此一傳統的觀點，然而，不同於以

往的研究，本研究旨在指出企業型政治，亦即成本集中在特定的

少數人，而利益是分散給普遍多數人的立法，在某種條件下可以

成功的完成立法。本研究以第六屆立法院的立法提案為觀察的對

象，研究發現指出：企業型政治的立法提案相較於顧客型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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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提案，較不容易通過；然而若企業型政治的立法提案獲得媒

體青睞而大幅報導，將會獲得大眾的關注，如此使得以連任為目

的的立法委員與政黨有極高的動機要推動立法，從而使得該提案

通過的可能性大增。此一發現提供觀察國會政治的一個視角，並

就媒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提供經驗的證據。 

 

關鍵詞：企業型政治、顧客型政治、媒體、立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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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2011 年 3 月 11 日行政院將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俗稱奢侈稅）

條例送入立法院，立法院在短短一個月，4 月 15 日即完成立法，條

例規定對擁有不到一年就轉手的非自用住宅及其坐落基地、空地，

將按照實價課以 15%稅款，一到兩年內轉手課以 10%稅款，且對於

單價在 300 萬元以上的高消費貨物，將課以 10%奢侈稅。此一條例

所以順利完成立法，遠因是因為台灣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引發民眾

的不滿與焦慮，而近因是房價在短時間內增長數成，買賣房屋在轉

手之間即獲取暴利，對廣泛的大多數人而言，購屋已成為極難達成

的夢想，如此造成貧富愈加懸殊，在媒體大幅報導與民意支持下，1

即便有建商與部份立委反對，但反對的立委卻找不到足夠的人數連

署提案，民進黨雖有不同的意見，但基本上支持奢侈稅的立法，最

終立法院以罕見的效率完成立法。  

奢侈稅條例的迅速完成立法相當值得探討，不僅因為它以罕見的

快速完成立法，更因為這一個政策屬於企業型政治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亦即成本是集中在特定的少數人，而利益是分散給普遍的

大多數人。在傳統的利益政治的架構下，當分散而普遍多數的利益

相對於集中而強烈的少數利益，往往因為少數人的利益攸關自己甚

大，因此有動機努力阻擋企業型政治法案的通過，相反地普遍大多

數人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此一利益，或覺得利益相對上不那麼大而

不值得為其奮鬥  (Wilson, 1986: 433)，或者即便大多數人意識到此

一 利 益 ， 但 寧 可 搭 便 車 ， 等 待 他 人 努 力 而 自 己 坐 享 其 成  (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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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因此這類法案往往較不容易通過，或者即便通過，也曠日廢

時  (Wilson, 1986；黃秀端，1998)。  

利益集中而強烈的少數人相對於利益分散的多數人之間的利益

分配現象一直是政治研究的重要課題，台灣政治學界長久以來相當

關注那些分配政治，或說顧客型政治  (client politics)，亦即那些利

益集中在特定少數人，但成本是由多數人負擔的立法現象（Sheng, 

2006；黃秀端，1998；羅清俊，2004；2009）。本研究將研究焦點

置於企業型政治，主要目的並不在於駁斥過去研究發現的：顧客型

政治的立法在台灣政治的普遍性與重要性，而在於說明在媒體的大

幅報導下，將會帶動民意，且在立法委員與政黨追求選舉利益的考

量下，會起來號召眾人，促進企業型政治的立法，且這些立法提案

會成功完成立法程序。  

立法過程中往往涉及到極多的政治行動者，諸如利益團體、行

政機關、立法機關，立法過程也通常涉及冗長的法案醞釀、提出與

審議，但基於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所囊括的政治行動者僅限於可

以在立法院提出法案的政府機關、立法院黨團及立法委員。研究發

現指出，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提案相較於其它類型的立法提案，容易

遭遇阻絕，且較不容易通過；然而若企業型政治獲得媒體青睞而大

幅度報導，政黨與立法委員一方面為了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一方

面為了免於激起眾怒，將會愈有動機去通過立法，如此提案通過的

可能性愈高。本研究提供觀察立法政治的一個視角，並就媒體對政

治的影響提供經驗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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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數與多數：誰獲得利益？ 

利益集中而強烈的少數人相對於利益分散而不強烈的多數人之

間 的 利 益 分 配 一 向 是 政 治 研 究 的 課 題 。 團 體 理 論 的 巨 擘 Truman 

(1951) 認為若因為社會環境的改變而造成了某一群人的利益受到影

響，這一群人就會形成團體，以護衛自身的利益。然而，真實的政

治過程並不如Truman想像的樂觀，利益團體並不會自然形成，而有

待於利益團體企業家（ interest group entrepreneur）的領導，他們必

須要有效的說服潛在成員團體組成後所獲得的利益將大於所付出的

成本，同時一旦團體順利組成之後，他們還要設法提供誘因維繫成

員的向心力。一般而言，那些利益集中而強度高的少數人因為利益

攸關甚大，因此比較有動機形成團體來護衛本身的利益，且較積極

介入政治過程來影響政策制訂。相對的，當共享的利益所涉及的是

大多數人時，集體行動的困境就產生了，此即大部份人有搭便車的

心態，寧可坐享其成而不願出力，團體較不容易組成，且即便組成，

仍要藉由選擇性誘因來促成成員的努力付出  (Olson, 1965)。  

由此一觀點推論，利益攸關且集中的利益團體相對於利益分散

的大多數人，往往較容易得到它所要的，這也是相當多主張利益團

體在政治過程中具有影響力的觀點。Schattschneider (1960) 指出利

益團體相當積極且富有野心，同時他們在獲取特殊利益上總是相當

成功，Lowi (1964) 指出美國的政策係國會議員、行政機關與利益團

體鐵三角的共生關係所導致的結果，國會議員為了當選連任會參與

與其選區利益相關的委員會，藉此向行政機關爭取各種補助款以促

進地方建設與經濟繁榮，以換得選民選票的支持，同時，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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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種機會為利益團體爭取有利的立法，以獲得利益團體政治獻

金的支持。行政機關為了預算的安全與成長，也盡可能配合國會議

員的要求，如此國會議員、利益團體與行政機關各自獲得其所要求

的，而利益分配也出現少數利益凌駕多數利益之上。國會議員、行

政機關與利益團體掌握政策制訂的共生關係，一般以鐵三角或者顧

客主義  (clientelism) 稱之。  

也有學者使用政治經濟學上尋租  (rent-seeking) 的概念來說明

利益團體與國會議員的交換關係，所謂尋租是指個人或團體利用稀

少的資源，追求政府提供壟斷權力的政治活動，利益團體利用國家

的強制力以取得壟斷的地位，而國會議員為了利益團體提供的好處

（如競選經費、演講費、車馬費、未來的職位），交換對利益團體

有利的立法（如直接獻金補助、控制競爭對手進入、影響政策與控

制價格）。其導致的結果是普遍大多數人因此必須用比較昂貴的價

格 購 買 ， 甚 或 沒 有 能 力 購 買 ， 導 致 其 福 利 的 喪 失  (Mitchell and 

Munger, 1991; Parker, 1996)。  

雖然認為利益團體的影響力相當大是一種主流的意見，但也有

學者從利益團體本身的資源與動機來論述利益團體的影響力沒有想

像中的大，而無組織的多數人利益也可能彰顯：Bauer et al. (1963) 指

出利益團體通常僅擁有有限的資源，且利益團體的內部意見通常很

分歧，因此，利益團體的影響力不如想像中的大，大多時候它們僅

扮演提供國會議員資訊的角色。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利益團體的影響力視議題或狀況而定，Hayes 

(1978) 指出利益團體的影響力在那些涉及分配但沒有反對意見的領

域--諸如那些關乎肉桶立法的議題上—較有影響力。而Wilson (1986) 

也指出利益團體在不同的政策領域上介入不同，也因此產生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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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他將公共政策依照利益授與及成本負擔是集中給少數人或分

散給多數人而分為四類：多數型政治、企業型政治、顧客型政治與

團體型政治，如圖一所示。  
 

成本負擔  

 
分散於  

普遍的多數人  
集中於  

特定的少數人  

分散給  
普遍的多數人

多數型政治  企業型政治  
利益

授與 集中給  
特定的少數人

顧客型政治  團體型政治  

圖一   Wilson政策類型分類  

資料來源：Wilson (1986: 430)。    
 

Wilson指出利益團體在多數型政治的議題上較少著墨，因為多

數型政治的成本與利益都牽涉多數人的利益與負擔，因此極少有利

益團體會涉入。至於在利益團體政治的議題上，成本與利益都是由

利 益 團 體 自 己 負 擔 與 享 受 ， 因此各種利益相對的團體互相角逐利

益，此與多數人的利益與負擔較無關連。至於在顧客型政治上，成

本分散給社會大眾負擔，而利益由利益團體分享，由於相對的是無

組織的大多數人，而通常無組織的多數人面臨集體行動的困境，反

之 利 益 團 體 透 過 各 種 方 法 取 得國會議員的幫忙，容易獲得其所要

的。至於在企業型政治上，某些政府部門內或外的政治企業家看到

某些利益沒有在政治決策的管道中被代表，起而號召眾人，將無組

織的多數組織起來，最典型的如消費者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

而Wilson也指出這種企業型政治有時也不一定需要由政治企業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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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召，而是當選民或國會議員發現某些團體獲得利益而社會大眾卻

要負擔高額成本，此時國會議員也可能提出立法去減低這種成本。

Wilson並且指出由於媒體的角色擴大、國會的分裂化以及公民的態

度變遷，使得政治企業家在晚近曝光率增加  (Wilson, 1986: 434)。

雖然Wilson沒有進一步說明因此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更為成功，但是

其他學者則發現在一定的條件滿足下，公民可以克服集體行動的障

礙，集結起來對抗不利於他們的政策，並且轉而以有利於他們的政

策取代，晚近在許多國家通過的環境保護政策是企業型政治立法成

功的證據  (Jänicke and Weidner, 1997)。  

Denzau與Munger (1986) 則以資訊的角度出發，論述無組織的

大多數人的利益可能在政治過程中被代表，他指出若選民有充分資

訊且反對某項政策，則利益團體若想推動該項政策，要負擔極大的

代價；然而若選民基本上不關心或沒有充分資訊，則利益團體比較

可能得到他所要的。換言之，無組織的利益在相關的條件滿足下可

能在政治過程中被代表，他們的推論邏輯是：利益團體對於那些選

民有充份資訊的議題較少有影響力，國會議員會依照選區民眾的利

益來選擇委員會（也因此選民對之有相當的認識），由於委員會擁

有壟斷提案並對立法有守門員的權力，因此利益團體必須要去尋求

相關委員會成員的協助，但是委員會成員因為選區民眾對該議題較

有充分資訊，比較不會去趨從利益團體的立場，也因此無組織的大

多數人的利益可能在政治過程中被代表。  

有關於國會在甚麼情況下會通過有利於利益團體的立法，又在

甚麼情況下會通過有利於無組織的大多數人的立法，Arnold (1990) 

從國會議員的選舉計算為出發點提供了一個較全面性的論述，他從

國會行動的三個行動者：公民、國會議員與聯盟領袖（推動法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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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法則來解答此一問題，他指出公民會衡量政策方案與政策效

果來形成政策偏好，且從候選人的政策立場與政策所帶來的效果來

選擇候選人。而國會議員會衡量：  (1) 究竟當選民投票的時候對於

該項立法是關注的  (attentive) 或不關注的  (inattentive) ；  (2) 究

竟 該 項 立 法 是 否 是 重 要 的 或 潛在重要的（亦即有可能被提醒或挑

起），以及  (3) 究竟公民是否有能力讓國會議員對該項決定負責，

或相反地公民無法追溯國會議員的責任。至於聯盟領袖為了要獲得

足夠數量的國會議員的支持，會預期國會議員的選舉計算來決定提

出政策方案的策略，一般而言有三種可能的策略：第一是採用說服

的策略：一方面說服國會議員，另一方面說服公民，使整個的氛圍

是對聯盟領袖推動法案有利；其次是採用程序的策略：諸如迫使國

會議員不得不表達立場、加強或減弱立法行動的可追溯性（若此一

行動是提供利益的則加強，若是增加成本的則減弱可追溯性）、轉

嫁給行政機關；第三是採用修改立法方案的策略，使方案符合國會

議員與公民的偏好。也就是說，一旦當國會議員感受到某一立法對

關注的公眾重要，又不會激起廣泛的不關注的公眾的反對，而同時

聯盟領袖推動該項立法，則國會議員會支持利益團體的方案；然而，

若國會議員認為某一立法對於多數不關注的公眾是重要或潛在重要

的，則他會仔細斟酌不關注的多數是否會在某個時間點被挑起而成

為關注的多數，且聯盟領袖會使用各樣的策略去促使使國會議員支

持該項立法，則國會議員也可能會去通過滿足大多數無組織利益的

立法  (Arnold, 1990)。  

從上述文獻得知利益集中而強烈的少數人，相較於利益分散而

利益意識淡薄的多數人而言，前者比較容易在政治的過程中得到他

們所要的，但是在某些條件下，利益分散的大多數人仍然有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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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過程中獲得他們所要的，而此先決條件就在於：利益分散的多

數人有充分的資訊，意識到他們的利益（或被剝削的利益），同時

會因為政治人物所作的政治決定，而回報以支持或不支持。  

台灣過去在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在政府管制與政府採購上製

造租金，在各種國家保護的寡頭壟斷中分配特權，給予在政治上的

合作者（如財團、利益團體）以酬庸，同時也利用各種區域性的寡

佔與獨佔事業來籠絡來自地方上的政治菁英，以掌握其政治上的優

勢  (Wu, 1987；朱雲漢，1992；陳明通，1995；劉阿榮，2003)。隨

著民主化而逐漸升高的政黨競爭，各個政黨與立委為了取得選舉的

勝利，更是以各式各樣的政策來吸引選票與政治獻金，因此各種提

供特定選民群與利益團體特殊好處的立法，比之威權時代更有過之。 

利益團體與國會議員的互利共生可以從立委的兼職背景得出端

倪，王振寰（1996）統計自 1969 到 1992 年立委，其中擁有企業背

景（包括擔任正副董事長、正副總經理、董監事或顧問）的比例高

達五成，甚至在有些屆期高達六成以上，而在有企業背景的立委當

中，以工業部門、金融保險部門、商業部門比例最高（王振寰，1996：

146-151）。而立委也透過公共政策授與特殊利益集團好處，舉其要

者，證券交易稅的稅率與證券交易所得稅是否課徵，在 1988 年以來

時時在立法院上演行政院與立法院的爭議，而至今證所稅仍未開徵

（王振寰，1996：159-162）。另在銀行法的修正過程中，金融業也

透過拉攏特定立委以制訂有利於他們的立法（陳尚懋，1998；郭承

天等，2000），從 1989 年以來，銀行法修正 11 次，將原本掌握於

國家機器的金融機構，透過立法過程，一步步下放到財團手中。  

Batto (2005) 以 1992 到 2001 年（第二到第四屆）立委為分析

對象，發現得票愈集中的立法委員有愈強的動機去尋求金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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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財政、經濟、交通與預算審查時期的預算委員會），以有利

於其去提供特殊的好處給特定的選民群。此一立委傾向去滿足一小

部份與立委接觸的個人或團體的這種看法，事實上不斷地在許多研

究中被指出，當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力量逐漸在立法院消退之後，代

之而起的是財團與利益團體的特殊利益掛帥，尤其是那些屬於顧客

型政治或分配型政治的法案（蕭有鎮，1995；劉鳳珍，1996；黃秀

端，1998）。  

羅清俊（2004）針對第二屆到第四屆立法院所通過的具有分配

政策性質的法案與記名表決的政策制定過程加以檢視，結果發現如

分配政策所獲得的利益無太多爭議時，基於立委之間的互惠關係，

會出現「幾乎全體一致的情形」，但一旦分配政策涉及政黨的意識

型態或政黨的直接利益，或者政策利益的分配過於龐大及涉及公平

的爭議時，則立法院常出現「政黨內部幾乎全體一致同意」的決策，

也就是政黨立場壁壘分明，但是各黨之內幾乎全體一致同意。此外，

羅清俊與張皖萍（2008）檢視立委的分配政治行為是否與其選區企

業與立委企業背景有關，研究發現雖然不是那麼立竿見影，選區的

企業背景對於立委的立法行為無顯著關連，然而，研究卻顯示立委

本身的企業（或金融）背景會影響其積極爭取與企業相關的政策利

益。  

此外，針對立委提案的分析也得知，立委傾向提出授與特定少

數人特殊利益的法案，且立委的選區愈小，愈有動機提出授與選區

特殊利益的立法，這是因為選區愈小，立委愈能夠去就立法的結果

宣 稱 功 勞 ， 同 時 也 愈 無 法 避 免 不 提 供 特 殊 利 益 之 後 選 民 的 懲 罰

（Sheng, 2006；羅清俊，2009；羅清俊、廖建良，2009）。除此之

外，研究發現也指出若立委選區的黨內競爭程度愈高、或立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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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背景，將會使他更傾向去提出特殊利益的法案  (Sheng, 

2006)，且立委此一偏好，到了新選制施行之後的第七屆依然如此，

且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盛杏湲，2009a）。  

綜合而論，國內過去對誰統治的議題，傾向認為利益集中而強

烈的少數人在政治過程中往往較容易獲得他們想要的；反之，利益

分散且利益意識薄弱的多數人往往可能在政治的過程中被犧牲。過

去的研究提供我們豐富的理論與經驗證據，然而，那些研究雖然可

以解答為什麼少數集中的利益可以在政治過程中獲得彰顯，但是卻

無法有效解答為什麼在有些時候多數人分散的利益也可以在政治的

過程中被代表，本研究試圖以媒體報導的角度去解答一部份的答案。 

三、媒體報導與立法成敗：理論與假設 

一般而言，國會議員比較有動機去通過提供利益給特定的少數

人（包括特定團體或特定選民群），因為提供利益給特定的少數人，

可以使獲得利益者特別記念與感激，因此國會議員容易在這種法案

上宣稱功勞  (Mayhew, 1974)，尤其這一類法案的直接受益對象是利

益意識清楚而強烈的少數人，而承受負擔的是比較沒有利益意識的

多數人，因此國會議員往往有強烈的動機去通過這類的法案。相對

的，國會議員比較沒有動機去通過提供普遍多數人利益卻以少數人

的利益為代價的立法，這是因為國會議員比較難從一個規模龐大授

予 普 遍 大 多 人 利 益 的 政 策 方 案中宣稱功勞，因為普遍利益是公共

財，只要有人提出，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以享有，獲得利益的人通

常不會特別記念與感激提供此一利益的人，因此國會議員不容易以

此來建立與選民緊密的關係，尤其若此一立法若是由少數人的來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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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成本，則國會議員更可能避之唯恐不及，因為利益強烈的少數人

可能因國會議員支持此類法案而懲罰國會議員，而相對的利益意識

薄弱而不關注的多數也不因為國會議員支持此類法案而獎勵國會議

員，也因此只要這些不關注的多數的利益意識不會被挑起，則國會

議員就比較沒有動機去通過這類立法。也因此，本研究要檢證的第

一個假設是：  

假設 1：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提案相較於顧客型政治的立法提案，

通過的可能性較低。  

然而由於企業型政治關乎大多數的利益，政治行動者仍必須仔

細斟酌不關注的多數是否有變成為關注的多數的可能性，如果不關

注的多數被某些因素挑起而成為關注的多數，此時政治行動者在選

票的考量下，也有可能轉而支持企業型政治的立法。那麼，甚麼樣

的情況下廣泛大多數人的利益意識可能被挑起呢？最重要的條件是

廣泛多數人感受到某一項利益或即將被剝奪的利益的重要性，這有

可能是因為某個事件的發生，此時政治企業家可能看到機會起而號

召眾人，倡導某項立法，譬如針對中國大陸食品遭受三聚氫胺污染

事件爆發，使大多數人關注到食品衛生問題；又如卡債族因為負擔

不起卡債而網拍販嬰或自殺，一系列的媒體報導使多數人注意到信

用卡循環利息太高造成的卡債族的生活困境。在另一方面，政治企

業家也可能主動發掘某項問題或議題的重要性，起而號召眾人，倡

導某項立法。無論政治企業家是主動或被動推動某一項立法，若沒

有媒體的報導，政治企業家難以鼓動風潮，獲取多數民眾的同理，

從而影響民意氣候，也因此媒體的報導對於大眾的潛在利益意識被

挑起具有相當大的作用，而一旦大眾的潛在利益意識被挑起，則以

選票為目的的立委與政黨不得不加以關注。根據盛杏湲（2005）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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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焦點團體座談會的研究發現指出：僅有極有少數民眾與立委有

親身接觸的經驗，而他們對立委表現的認知，大多都是來自於媒體

的報導，也因此立委會關注他們在媒體的形象，對於社會上已經有

廣泛共識的議題，極少有立委願意擔負選票流失的危險來觸犯眾怒。 

有關於媒體對於社會大眾的影響，Cohen (1963: 19) 很傳神的指

出媒體對公眾想法的重要性：「它（媒體）不只是訊息與意見的提

供者，它或許不是每次都很成功的告訴閱聽人怎麼思考  (what to 

think)，但能成功地告訴閱聽人思考甚麼  (what to think about)。」媒

體選擇性的報導使民眾注意到某些事而忽略掉另一些事的議程設定

功能也早已被肯定，McCombs and Shaw (1972) 發現媒體報導的議

題與民眾關注的議題有關連，而Iyengar and Kinder (1987) 作一系列

的實驗設計研究來證明媒體有框架  (framing) 與預示  (priming) 的

效果：媒體如何去框架新聞報導，會影響民眾如何去感受新聞事件，

而媒體的預示效果也影響民眾用哪些標準去作政治評價。  

儘管媒體議程設定的功能被肯定，但是媒體對公共政策的制訂

是否有影響力，則學者們並沒有一致的定論（Walgrave and Van Aelst, 

2006；余致力等，2007）。有些學者認為媒體對公共政策有影響，

Cohen (1963) 指出媒體對於公共政策扮演三個角色：第一是觀察

者：觀察與紀錄並報導在決策過程中的事件；第二是參與者：透過

監督政府或倡議某些特定政策立場；第三是催化者：媒體的報導會

使某些政策議題成為民眾所關注的議題，同時也可能影響民眾對該

議題的反應，一些原本不被重視的議題，經過媒體的報導推波助瀾

後可能受民眾的重視。Rivers (1991) 指出公眾無法瞭解超出各自活

動範圍的事，而必須藉助於媒體，甚至連政府人員（包括總統、國

會議員、幕僚…）也必須從媒體獲得相關的訊息。政府與媒體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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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互利共生的關係，媒體要報導有關政府的訊息（但是選擇性

的報導），而政府想要塑造好的形象，此一形象塑造有賴於媒體的

報導，至於公眾對於政府的知識並非來自親身的經驗或觀察，而是

來自於媒體的報導，媒體設定公眾討論與決定的議程。Nelson (1991) 

指出媒體對於公共政策制訂有影響力，這是因為媒體大幅度的報導

促使民眾關注特定議題，形成輿論，進而使民選官員不得不加以重

視，甚或加快政策制訂的過程。Kingdon (1989) 也指出媒體對政策

制訂有影響力是因為媒體對特定議題的關注會影響國會議員，而這

個影響也可能是因為媒體對國會議員的選民有影響力，因此國會議

員不得不重視。Protess等人  (1987) 以四個政策領域來研究公眾與

政府的回應，研究結果發現媒體的報導在有些議題上對公眾產生影

響（如家庭醫療的詐騙與濫用，警察濫用暴力），但是在某些議題

上不見得產生影響（如婦女遭受攻擊、有毒廢棄物處理），但是在

所有議題上，媒體的報導都對政府官員產生影響，因為政府官員認

為既然媒體報導指出了與他們執掌有關的問題，他們有義務去回應

與負責，雖然這個回應可能僅是個人的，或形式性的影響，但也可

能是實質性的影響。  

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媒體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力不如想像的大，

如Kingdon (1984) 以交通運輸與健康衛生兩項公共政策議題深入訪

問與之相關的決策者、幕僚、利益團體遊說者、記者與學者專家，

卻發現媒體的影響力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大，他指出一個重要理由

是媒體對特定議題的關注往往不會持續太久  (Kingdon, 1984: 62)。

另外Wanta and Foote (1994) 以 12 項國內議題與一項國際議題為研

究焦點，發現媒體僅有相當微弱的影響。  

過去文獻對於媒體對公共政策是否有影響的歧異，促使了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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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進一步去檢視在哪些條件與狀況下，媒體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

這些條件與狀況包括與媒體本身有關的因素，以及與政治系絡有關

的因素。就媒體本身的因素而言，究竟是哪一種媒體的報導、報導

的方式、以及報導的時間都可能使其對政治的影響力有別，一般而

言，報紙往往比電視更有影響力，因為報紙能夠做深入而完整的報

導，且政治人物通常以報紙而非電視為主要的消息來源，但若政治

人物認為電視對大眾有影響力，那麼電視的影響力會提升。同時，

若不同的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能夠聚焦，且以一致方式框架，並持

久性的報導，則愈能發揮影響力。此外，媒體報導是在選舉期間或

非選舉期間也有不同，一般而言，由於在選舉期間往往由政黨與候

選人設定議程，因此媒體的影響力較為有限（Walgrave and Van Aelst, 

2006)。  

就與政治系絡有關的因素而言，媒體報導所涉及的政治職務、

政治人物的政治位置（執政或在野）、政治人物的個人特質在在影

響媒體是否能有效影響公共政策；若媒體報導的議題應由某一政治

職務負責，譬如美國的外交議題是由總統單獨負責，則媒體的報導

對之愈有影響力；反之，若負責的對象並非單一職務，如美國的國

內議題是由總統與國會分權，則媒體的影響力較為有限；另外，就

政治人物所處的政治位置而言，一般而言，在野黨相較於執政黨較

易受媒體影響。就政治人物的個人特質而言，如政治人物對議題處

理較具專業性，則媒體的影響較為有限  (Walgrave and Van Aelst, 

2006; Voltmer and Koch-Baumgarten, 2010)。  

此外，許多學者提到政治系絡因素當中不容忽視的政治結構、

制度與過程等因素對於媒體是否對公共政策造成影響，某些公共政

策是較長期或漸進的，或是較少爭議的，則媒體對之報導的興趣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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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限，當然影響也較為有限；而某些政策涉及到固定的政治時程，

譬 如 預 算 ， 則 政 治 人 物 面 對 媒 體 的 報 導 也 可 能 不 會 迅 速 的 反 應  

(Koch-Baumgarten and Voltmer, 2010; Walgrave and Van Aelst, 

2006)。此外，有些政策領域有固定的決策鐵三角，則鐵三角的參與

者通常儘量避免媒體介入，以維持既有利益以及議價的有效性，若

他們真的得以規避媒體的報導，則媒體的影響自是有限，然而有時

利益攸關而被排除在鐵三角之外的局外人（outsider），經由政策企

業家的運作，掌握開啟的政策之窗，成功的利用媒體來框架議題，

從 而 改 變 政 策 方 向 ， 此 時 媒 體 的 影 響 力 就 相 當 大  (Brown, 2010; 

Voltmer and Koch-Baumgarten, 2010)。此一看法一如Kingdon (1984: 

64) 指出的媒體的報導對局內人的影響較小， 2 對局外人的影響較

大 ， 因 為 後 者 往 往 需 要 煞 費 苦心的去獲得重要政府官員的注意，

Lipsky (1968) 也有類似的觀點，Lipsky指出資源貧乏的團體需要獲

得媒體的報導以吸引大眾與決策者的注意甚於資源富足的團體。  

順著上述的文獻脈絡推展，本研究預期：相較於顧客型政治立

法而言，媒體的報導對企業型政治立法的影響極可能較大些，因為

企業型政治涉及到多數人的利益，而多數人對自身的利益往往比較

沒有意識，一旦媒體大幅度的報導，則多數人可能意識到潛在的利

益，以致於決策者，包括政府官員、國會議員與政黨若再忽視或阻

擋該項利益的立法，可能會付出昂貴的代價。有人說選民是健忘的，

到下次選舉的時候已經忘記了，然而國會議員的挑戰者卻不健忘，

在選戰中會盡可能挑起一切可能的有利點攻擊國會議員，而國會議

員 曾 經 做 過 的 疏 漏 或 錯 誤 的 政 治 決 定 就 成 為 挑 戰 者 攻 擊 的 焦 點  

(Arnold, 1990: 68-71)。本研究以媒體的報導多寡衡量大眾可能意識

                                                        
2. 所謂局內人是指那些政府的重要決策者，以及那些容易接近決策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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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議題的程度，而當大眾的關注程度愈高，則以獲得選票為目的的

國會議員與政黨不得不加以正視議題的重要性，因此可能有助於企

業型政治立法提案的通過。  

然而，對顧客型政治類提案而言，媒體的報導固然可能增加議

題的可見度而使立法者重視，而讓立法通過，但有時也可能使特定

少數人的利益被媒體大幅度報導而揭發出來，反而使特殊利益團體

收斂，或立法者不敢明目張膽為少數利益護航而導致立法失敗，因

此媒體的大幅度報導對這一類型的立法通過，不一定造成正面的幫

助，有時可能適得其反。至於對利益與成本皆是分散給多數人的多

數型政治提案，以及利益與成本皆是集中在少數人的團體政治型提

案而言，由於可能涉及到多數人與多數人的對抗（多數型政治），

或少數人與少數人的對抗（團體型政治），因此究竟是支持的一方

勝或反對的一方勝影響立法通過與否，媒體大幅度的報導對之通過

立法不一定會產生正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預期：  
假設 2：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提案若愈能獲致媒體的大幅報導，

則通過的可能性愈高。  

四、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以第六屆立法院中的所有法律提案為分析的對象，但排

除掉法律廢止案、 3 立法院內規、 4 以及因為配合刑法修改而有的

29 件包裹提案。 5 以下說明本研究使用的變數：  

                                                        
3. 由於廢止案通常是因為制訂新法律而廢止舊法，爭議較少，因此將之排除在外。 

4. 由於這類提案僅涉及立法院內部事務，與一般的法律案不同，因此將之排除在外。 

5. 因應刑法修改而有的小部份文字配合修正，由於這類提案幾毫無爭議，以包裹提案

且逕付二讀的方式通過，總共 29 個，若將此類放進分析，將影響提案通過與否的

評估，因此將之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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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變數 

提案是否通過：若提案版本中的內容被納入最後三讀通過的版

本，則為通過，設定為 1；若未納入三讀通過的版本，則為不通過，

設定為 0。  

（二）自變數 

1.  提案所涉及的利益類別：本研究將所有提案依兩項標準加以分

類：提案的利益是分散給普遍大多數或集中給特定少數人？提

案成本是分散於普遍大多數或集中於特定少數人？ 6 此一歸

類方式參考Wilson (1986) 的歸類方式（參見圖一），但並不

完全相同，為適應台灣立法政治生態，以及因應研究目的，是

根據提案的實際條文內容，而非根據提案所牽涉的公共政策，

亦即可能在同一個法案下，不同的政治行動者由於不同的動

機，有可能提出不同類別的提案，若為對現有法案的修正，則

提案版本究竟欲對哪些條文加以修改，也影響提案類別的判

定。提案總共分為五類：分別是企業型政治、多數型政治、顧

客型政治、團體型政治、以及無顯著利益類。  

(1) 企業型政治：成本負擔是集中給特定的少數人，而利益是

分散給普遍的大多數人，譬如對中國大陸食品遭受三聚氰

胺污染事件爆發後，立委提案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要求在

                                                        
6. 這裡所謂特定的少數人並非指人數真的很少，而是指與「普遍不特定的多數人」的相對

概念，指可以明確指出的一群人，譬如有些提案涉及的是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他相對於

普遍不特定的多數人就是特定少數人，全台灣地區有大約三百萬的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

所以這裡所謂特定的少數人其實人數可能並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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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中國乳製品時須加註原產地，若未加註則另訂罰則；

後來更擴及為了為保障人民健康，食品原料以及原產地需

都加註在外包裝上。另外，喧騰一時的卡債風波，在因卡

債族求助無效轉而網拍販嬰，以及若干卡債族被逼債自殺

的消息不斷傳出後，引起媒體的報導與民眾的關注，最終

通過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  

(2) 顧客型政治：利益集中給特定的少數人，而成本是分散給

由普遍的大多數人負擔，Wilson將此類稱為顧客型政治，

這也是一般所謂的分配政治，然而本研究對此類法案所指

的授益的少數人，包括選舉區內選民、特定的選民群（譬

如老人、勞工）、團體、財團或企業等。這一類提案常是

將特殊的好處或福利給予特定的人群，譬如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授與合乎某個標準的特定產業享受五年的免稅優惠；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授與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得以領取津貼。 

(3) 多數型政治：成本與利益都分散給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普

遍 大 多 數 人 因 這 些 法 案 的 通 過 而 享 受 利 益 （ 如 社 會 有 秩

序、公共安全），但同時也一起負擔代價，如果不遵守則

要承受負擔（接受處罰）。譬如鑑於自全民健保施行以來

門診資源浪費情形嚴重，也影響門診照護品質，為導正偏

差行為，立委提案鼓勵民眾重視自我健康照護，節約醫療

品質，提出全民健保法之修正案。其它許多有關民法、刑

法、交通法規也是屬此類。  

(4) 團體型政治：成本負擔與利益授與都是集中於特定的少數

人，Wilson將成本利益都集中在特定少數的，稱為利益團

體政治，然而筆者將提案內容是針對某個人群、團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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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利益與成本負擔，且同時影響到相對的另一個（些）

人群、團體、地區的利益或成本負擔，若這種競爭基本上

與普遍大多數人的利益關連較少，只是兩群或多群人（或

團體）的利益競逐，則歸類團體政治類提案。譬如自由貿

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針對自由貿易港區事業業主雇用原

住民的比例予以降低，這對自由貿易港區事業業主較為有

利，但是相對而言，卻是剝奪了原住民原有的權益。  

(5) 無顯著利益：提案的內容不涉及利益，諸如：將殘障更名

為身心障礙者；將山胞改為原住民；將菸品健康捐的法源

由菸酒稅法移至菸害防制法，但健康捐內容不變。此類提

案 也 包 含 配 合 其 他 法 律 的 修 正 ， 例 如 修 憲 後 廢 止 國 國 大

會，將漁會法、農會法等法中曾經出現國民大會的字樣刪

除。  

2. 媒體報導：按照提案所牽涉的法案被報紙報導的多寡來決定，

此項資料係檢索自立法院新聞檢索系統，該檢索系統囊括了國

內的 28 家報紙。檢索新聞報導的起迄時間方式如下：以第六

屆前三個月到法案三讀通過後兩個星期為時段，之所以以第六

屆前三個月起算，是因為許多法案都有醞釀期與準備期，至於

計算到三讀後兩個星期，是因為法案通過後可能尚有許多爭議

與討論。但若該法案在第六屆未三讀通過，則以第六屆最後一

次院會開會的後兩個星期為結束點。若該法案在第六屆中有兩

次以上的三讀，或在三讀之後又有提案，則第二次法案新聞筆

數的計算時段是以第一次三讀通過後的兩個星期起算，到本次

三讀通過後的兩個星期。由於媒體的報導以 0 則到上千則均

有，但是當新聞筆數僅有少數幾則時，僅 1 或 2 則的差異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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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是當新聞筆數很多時，則 1 或 2 則的差異其實意義很小，

為了反映因筆數多寡不同而差異的意義不同，因此本研究將媒

體的報導以則數再取自然數為底的對數。  

3.  新聞報導與各種類別提案的交互作用項：用以估計各類提案因

為新聞報導的多寡不同，對於提案通過與否的影響。  

（三）控制變數 

1. 提案者：分為政府提案、國民黨委員提案、民進黨委員提案、
7 跨政黨委員提案、國民黨團提案、民進黨團提案、親民黨團

提案、台聯黨團提案、無黨團結聯盟提案，總共七類。 8 

2. 提案規模：分為新制訂法案、大幅修正法案、小幅修正法案。

新制訂法案指的是過去未曾有過此法，而由立委或政府自行擬

訂的完整法律提案；大幅修正提案指的是對現有法律作全文修

正、部份提案修正，而提案條文數為 5 個條文以上；小幅修正

法案指的是對現有法案僅作 1 至 4 個條文的修正，至於若是提

案條文數雖然超過 4 條，但是僅是配合其他法律修改而作文字

修正（如山胞改為原住民），或條次變更，也歸為小幅修正法

案。  

3. 是否涉及政黨競爭議題：由於第六屆的政黨藍綠對峙，因此許

多法案最終都演變為政黨競爭法案，因此本研究對政黨競爭議

題係採較狹義的觀點，視提案的內容是否牽涉到主要政黨傳統

                                                        
7. 在連署人名單中，有 90%以上是國民黨委員即歸類為國民黨委員提案；有 90%以上是民

進黨委員即歸類為民進黨委員提案。 

8. 國親聯合提案僅有 6 案，跨藍綠聯合提案僅有 4 案，由於提案個數過少，為免估計的不

穩定，因此將之不列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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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政治分歧或重大爭議焦點：譬如統獨、兩岸關係、大陸政

策、省籍議題、二二八事件補償條例、三一九槍擊案、選舉競

爭、政黨政治、公民投票等。  

4. 提案是否經過協商：這裡的協商是廣義的，不僅以常設委員會

後送院會之前的黨團協商為過錄的標準，而是只要在任何一個

立法階段有政黨之間的協商，則歸類為有協商，包括委員會內

的協商、黨團協商、朝野協商。  

5. 政黨競爭議題與協商與否交的互作用項：用以估計當政黨競爭

議題經過協商是否能有助於提案的通過。  

6. 會期：依提案被放入一讀的時間為判定標準，分為六個會期；

對於被阻絕在程序委員會而無法被排入一讀的提案，則以其被

排入程序委員會的時間為準。 9 

五、資料分析 

以下首先對企業型政治與其它類型政治的提案通過與否與提案

進程作初步分析。表一顯示提案的內容是否被納入最後通過的版本

中，被納入則為通過，否則為不通過。從表一統計數據可以發現，

立 法 院 的 提 案 以 顧 客 型 政 治 最 多 ， 佔 有 大 約 四 成 比 例 （ 39.1% = 

870/2224），一如前面理論上所說的，政治行動者較有動機提出顧

客型政治的提案，因為易於宣稱功勞，且易與特殊選民群或利益團

體建立關係，雖然其通過的比例僅大約四分之一（24.9%），但一屆

                                                        
9. 由於立法院的資訊檢索系統僅紀錄提案進入一讀的時間，而未記錄其實際的提案時間，

因此僅以進入一讀的時間為準，至於對未進入一讀的法案，則係本研究特請立法院議事

組提供該提案進入程序委員會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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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 216（= 870 X 24.9%）案通過，數量不容忽視；相對上而言，

企 業 型 政 治 的 提 案 數 量 少 得 多 ， 僅 佔 所 有 提 案 的 15.1% ( = 

336/2224)，與多數型政治差不多，而略高於團體政治，且其通過率

較其它各類提案都來得低。  

表一 提案類型與提案內容通過與否的交叉分析   

  不通過  通過  合計  

企業型政治   77.7 22.3 100.0 (336) 

顧客型政治   75.1 24.9 100.0 (870) 

多數型政治   72.7 27.3 100.0 (330) 

團體政治   73.6 26.4 100.0 (292) 

無顯著利益   69.2 30.8 100.0 (396) 

     

合計   73.9 26.1 100.0 (22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被阻絕在程序委員會

的資料見吳東欽（2008）以及立法院提供的資料。  

註：表中數字為百分比，括弧中數字為次數。  

Chi-square=7.88, degree of freedom=4, p<.1。  
 

此外，就各類提案的審議進程而論，提案進程指的是究竟提案

可以到達哪一個審議階段，若為程序委員會，即表示該提案被阻擋

在程序委員會，若為一讀，即表示該提案被阻擋在一讀階段，依此

類推，三讀表示提案通過所有的立法流程，（但是並不表示它的提

案版本內容一定是被納入最後通過的版本中）。從表二得知，企業

型政治提案有 54.5%被阻擋在常設委員會，相較於平均比例 44.9%，

大約多了 10 個百分點，之所以企業型政治最易被阻擋在常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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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方面誠如黃秀端  (1998 ) 與Batto (2005) 指出的，某些利益

取向的立委傾向尋求有利於尋租的金錢委員會，以便為其關注的立

法把關，一旦不利於自己利益的立法進入委員會則加以封殺；而在

另一方面則顯示政治行動者為免激起廣泛大多數的注意，對於這類

提案比較不會在曝光度較高的院會進行阻絕，而傾向在曝光度較低

的委員會審查階段阻絕，此一事實再次證明企業型政治的立法若能

獲得多數人的關注，將較有利於其立法的成功，而若無法獲得多數

關注，則較可能招致立法失敗的命運。  

表二 提案類型與提案審議進程的交叉分析  

 
程序

委員會

一讀

 

常設委員

會審議 

黨團

協商

二

讀

三 

讀 
合計a 

企業型政治 1.5 4.8 54.5 7.2 7.2 24.9 100.0 (334) 

顧客型政治 3.7 7.7 42.9 11.7 7.2 26.7 100.0 (869) 

多數型政治 7.0 4.0 44.1 7.0 8.2 29.8 100.0 (329) 

團 體 政 治 3.8 5.1 45.5 8.2 8.2 29.1 100.0 (292) 

無顯著利益 1.8 4.1 41.3 11.5 6.6 34.7 100.0 (392) 

        

合計  3.5 5.7 44.9 9.8 7.4 28.6 100.0 (2216) 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被阻絕在程序委員會

的資料見吳東欽  (2008) 以及立法院提供的資料。  

註：a. 第六屆提案中有 8 筆提案，提案者中途撤案，故無法判定其審

議進程到哪一個進度。  

表中數字為百分比，括弧中數字為次數。  

Chi-square=56.78, degree of freedom=20, p<.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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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提案通過與否涉及到立法院政治生態以及立法審議過程中

複雜的政治過程，因此必須控制其它可能影響立法院法案通過與否

的變數，才能對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成敗作適當評估。估計模型的依

變數是提案通過與否，由於係為二分變項，因此以二元線性對數模

式進行估計，自變數是提案類別、新聞報導與提案類別與新聞報導

的交互作用項，並控制下列變數：提案者、提案是否是政黨競爭議

題、是否有協商，以及政黨競爭議題與協商的交互作用項、提案規

模、會期，估計結果如表三所示。  

由表三得知，在所有的提案中，最容易通過的是無顯著利益的

提案，而最不容易通過的是企業型政治的提案，企業型政治變數的B

值是-1.75，Exp (B) 為 .18，此統計數據顯示指當其它條件不變之下，

企業型政治「通過相對於不通過的成敗比」是未放進模型的無顯著

利益型提案的 .18 倍，相對而言，顧客型政治的成敗比是無顯著利益

類提案的 .65 倍；換句話說，顧客型政治的成敗比是企業型政治的

3.6 倍，此有效證實了假設 1，亦即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提案相較於顧

客型政治的立法提案，通過的可能性較低。  

其次，在媒體報導對於立法成敗的影響上，根據本研究理論推

演，媒體報導對於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有特殊重要性，這是因為企業

型政治立法困難的突破必須有待於一般大眾對議題的意識，而媒體

的報導有助於提升一般大眾的重視，因此使立法者不得輕忽。至於

媒體報導在企業型政治之外的提案類型並不必然有正面的影響，就

顧客型政治而言，媒體的報導固然可能增加議題的可見度而使立法

者重視，但有時也可能使立法者不敢明目張膽為少數利益護航而導

致立法失敗，因此媒體的大幅度報導對這一類型的立法通過，不一

定造成正面的幫助。至於對多數型政治與團體型政治而言，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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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因素在於究竟是支持的一方勝或反對的一方勝，媒體的報導

對之通過立法不一定會產生正面的影響。根據表三的研究顯示，提

案的新聞報導變數並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一般而言，新聞報導變數

本身對提案通過與否並沒有影響，但是，由於本研究預期新聞媒體

對立法成敗的影響會因為不同類型的立法而有差異，因此將新聞報

導多寡與不同類型提案作交互作用項處理，結果發現：企業型政治

與新聞報導的交互作用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此顯示新聞報導

對於企業型政治立法成功確實有影響，因為新聞大幅度的報導，將

可提升大多數人對該項立法的關注與重視，使普遍不關注的公眾成

為關注的公眾，以致於決策者不得不做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立法。

而在顧客型政治、多數型政治、團體政治與新聞報導的交互作用項

估計值雖均為正值，但是極小的估計值並未達顯著水準，顯示新聞

報導多寡對其它類型的立法並未產生影響效果，此一發現與本研究

的理論預期完全符合，也與晚近其他研究者對於媒體對於公共政策

的影響需視條件與狀況而定的論述相互呼應。  

在控制變數方面，提案者是政府、黨團或立委個人提案對於提

案通過與否的影響相當突出， 10 一般而言，政府提案是最容易通過

的，而委員個人提案相較而言是最不容易通過的。就通過相對於不

通過的成敗比而論，民進黨團提案是政府提案的 .68 倍，而國民黨團

提案是政府提案的 .37 倍，親民黨團提案是政府提案的 .56 倍。政府

提案之所以最易通過，是因為政府官員熟悉相關行政事務，且政府

在將提案送到立法院之前已經過許多次的討論，因此相對上較為周

                                                        
10. 有關於提案通過與否的認定係以提案內容有部份或全部被納入最後的通過版本中，這是

因為考量立法過程中的互動與妥協的緣故，政治行動者，無論是行政部門、政黨或立委

個人為了要讓立法順利通過，可能會有些妥協或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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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其通過的可能性較高。在野多數聯盟（國民黨團、親民黨團）

與民進黨的提案相較於小黨或無黨團結聯盟的提案，較容易順利過

關 ， 比 較 令 人 訝 異 的 是 在 野 多數聯盟的提案相較於民進黨團的提

案，相對上較不容易通過，可能的理由有兩個，第一是如邱訪義、

李誌偉（2010）所論述的，在野多數聯盟由於內部歧異性，推動立

法的成本較高，因此不容易推動法案通過；第二個理由是因為政黨

協商運作的結果，在第六屆時民進黨團提案並不多，僅 34 個，有 8

個被阻絕在程序委員會，而有 13 個完成三讀，而在完成三讀的提案

中，有 9 個是經過政黨協商的。  

研究結果也顯示若提案涉及政黨競爭議題，則不容易通過，就

通過相對於不通過的成敗比而言，政黨競爭議題是非政黨競爭議題

的 .42 倍；然而，若提案經過政黨協商，則有助於其順利通過，有政

黨協商的成敗比是沒有政黨協商的 3.23 倍。同時，政黨競爭議題與

協商的交互作用項亦呈現極大的正方向估計值，此顯示對政黨競爭

議題而言，有協商可以相當決定它的命運，有協商則能推動它的立

法，然而若無協商，則命運多舛，此一發現充分顯示提案通過是否

順利，與立法過程中所涉及的衝突與合作有極重要的關連性。  

此外，提案規模是小幅修正與大幅修正，相對於新制訂法案，

較容易通過，這是因為修正案所牽涉的層面較小，對現狀的改變也

可能較小，爭議也可能較少，所以立法比較容易通過。反之，新制

訂法案由於內容較為複雜，涉及的層面較廣，對現狀的改變較大，

因此最不容易通過，就通過相對於不通過的成敗比來說，新法案是

小幅修正法案的 .63 倍。此外，會期的估計值顯示，若提案會期愈早，

則 提 案 通 過 的 可 能 性 較 高 ， 第一會期提案的成敗比是第六會期的

2.29 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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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提案通過與否的二元線性對數模式分析  

 B SE P Exp (B)  

提案類別（無顯著利益類=0）      

企業型政治  -1.75 .53 ** .18 

顧客型政治  -.44 .34  .65 

多數型政治  -.19 .36  .83 

團體政治  -.75 .49  .47 

     

新聞報導  -.09 .06  .91 

     

提案類別與新聞報導的交互作用     

企業型政治X新聞報導  .28 .11 ** 1.33 

顧客型政治X新聞報導  .09 .07  1.10 

多數型政治X新聞報導  .03 .08  1.03 

團體政治X新聞報導  .14 .11  1.15 

     

提案者（政府=0）      

  國民黨委員  -1.23 .27 *** .29 

  民進黨委員  -1.17 .23 *** .31 

  跨黨委員  -1.10 .15 *** .33 

  國民黨團  -1.00 .15 *** .37 

  親民黨團  -.58 .31 $ .56 

  民進黨團   -.39 .42  .68 

台聯黨團  -1.81 .42 *** .16 

  無黨團結聯盟  -1.98 .51 *** .14 

     

政黨競爭議題  -.88 .26 *** .42 

協商  1.17 .11 ***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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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競爭議題X協商  1.25 .41 ** 3.50 

     

提案規模（小幅修正=0）      

  新法案  -.47 .17 ** .63 

大幅修正  .07 .15  1.07 

     

會期（第六會期＝0）      

第一會期  .83 .21 *** 2.29 

第二會期  .76 .21 *** 2.17 

第三會期  .47 .24 $ 1.60 

第四會期  .44 .23 $ 1.55 

第五會期  .26 .24  1.30 

     

常數項  -.51 .30 $ .60 

    

N  2213  

LR Chi-square   319.55  

Pseudo R2  .13  

資料來源：盛杏湲（2009b）。  

註：依變數為提案通過與否，提案通過設定為 1，不通過設定為 0。  

*** P<.001; ** P<.01; * P<.05; $ p<.10。  
 

六、結論  

多數與少數之間的利益分配現象一直是政治研究的重要課題，

台灣政治學界長久以來相當關注顧客型政治。本研究將研究焦點置

於那些利益是由大多數人共享，但是成本是由少數人負擔的企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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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本文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駁斥顧客型政治的立法在台灣立法

政治的特殊重要性，而在於說明企業型政治立法成敗及其背後的原

因。本研究發現在一般的狀況下，企業型政治的立法較不容易通過，

這是因為一般人對於多數人會獲得的利益往往感受不很深刻，且因

為相對的少數人利益攸關，因此會強力阻擋此一法案的過關。反之，

顧客型政治由於利益集中於少數人，而這些少數人因為利益攸關且

利益強烈，較能夠有效排除集體行動的困境，努力以赴，以去彰顯

其利益，此一發現再次驗證了過去國內長久以來認為的顧客型政治

或分配政治在立法過程中的特殊重要性，也為許多立委兼職企業與

財團，以及立委傾向提出提供特定群體與利益團體的立法提案提出

解釋。  

其次，企業型政治的提案最容易被阻擋在常設委員會，顯示政

治行動者針對這類提案，為免激起廣泛大多數的注意，會在比較不

引起關注的常設委員會審查階段加以阻絕；此也進一步證明了若企

業型政治的立法能夠獲得多數人的注意，將有利於其立法的成功。

第三，本研究發現一旦企業型政治獲得媒體青睞而大幅度報導，則

一般不關注的多數可能被挑起成為關注的多數，則政治行動者為了

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將會有動機去通過立法。此一發現對於媒體

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究竟如何所產生的爭議，提出了一個視角，此

即媒體的報導對於立法的成敗並非絕對的，而是依議題而定，對於

企業型政治特別有影響，但是對於顧客型政治、團體型政治或多數

型政治並沒有影響。  

當然，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成敗還不止受媒體報導的影響而已，

其 它 因 素 諸 如 ： 政 治 企 業 家 是否能夠提出有利於其立法的公共論

述、此一論述是否能夠獲得民眾同理與支持、政治企業家是否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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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資源、以及政治企業家是否能靈活運用有利的策略，也在在

影響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成敗。本研究特別要指出的是政治企業家要

推動企業型政治的立法，必須利用有利的資源與策略，凸顯問題的

重要性，爭取媒體的報導，以挑旺民眾的利益意識，創造出有利於

立法的民意氣候，如此才能累積出足夠的政治支持，一如Kingdon 

(1984) 政策之窗理論所說的一旦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三方匯聚，

則政治企業家可以順勢而為扶搖直上，成功完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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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Coverage and Legislative Success 
of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Shing-Yuan Sheng *  
 
 

Benefit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majority and the minori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political research.  Client 

politics, also known as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which with some 

small groups of people get benefits at the cost of the majority, 

has provided a good description of Taiwanese legislative 

politics. This article does not try to refute this conventional 

argument.  Instead, this article tries to show under some 

conditions a legislative initi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in 

which benefit confers to the public while cost is concentrated 

on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can have a good chance of 

legislative success.  Based on the bills initiated in the Sixth 

Legislative Yuan,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legisl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is more difficult to be passed than those 

of the client politics. However, if a legisl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can get the attention of the mass media 

and be reported intensively, it will catch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At that moment, reelection minded legislators and 

political parties will have a strong intention to pass the 

legislation and hence it has a great chance of succes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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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offers an angle of legislative politics and shows how 

mass media affects policy-making.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client politics, mass media, 

legislative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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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Wilson政策類型分類
	資料來源：Wilson (1986: 430)。  
	Wilson指出利益團體在多數型政治的議題上較少著墨，因為多數型政治的成本與利益都牽涉多數人的利益與負擔，因此極少有利益團體會涉入。至於在利益團體政治的議題上，成本與利益都是由利益團體自己負擔與享受，因此各種利益相對的團體互相角逐利益，此與多數人的利益與負擔較無關連。至於在顧客型政治上，成本分散給社會大眾負擔，而利益由利益團體分享，由於相對的是無組織的大多數人，而通常無組織的多數人面臨集體行動的困境，反之利益團體透過各種方法取得國會議員的幫忙，容易獲得其所要的。至於在企業型政治上，某些政府部門內或外的政治企業家看到某些利益沒有在政治決策的管道中被代表，起而號召眾人，將無組織的多數組織起來，最典型的如消費者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而Wilson也指出這種企業型政治有時也不一定需要由政治企業家來號召，而是當選民或國會議員發現某些團體獲得利益而社會大眾卻要負擔高額成本，此時國會議員也可能提出立法去減低這種成本。Wilson並且指出由於媒體的角色擴大、國會的分裂化以及公民的態度變遷，使得政治企業家在晚近曝光率增加 (Wilson, 1986: 434)。雖然Wilson沒有進一步說明因此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更為成功，但是其他學者則發現在一定的條件滿足下，公民可以克服集體行動的障礙，集結起來對抗不利於他們的政策，並且轉而以有利於他們的政策取代，晚近在許多國家通過的環境保護政策是企業型政治立法成功的證據 (Jänicke and Weidner, 1997)。
	Denzau與Munger (1986) 則以資訊的角度出發，論述無組織的大多數人的利益可能在政治過程中被代表，他指出若選民有充分資訊且反對某項政策，則利益團體若想推動該項政策，要負擔極大的代價；然而若選民基本上不關心或沒有充分資訊，則利益團體比較可能得到他所要的。換言之，無組織的利益在相關的條件滿足下可能在政治過程中被代表，他們的推論邏輯是：利益團體對於那些選民有充份資訊的議題較少有影響力，國會議員會依照選區民眾的利益來選擇委員會（也因此選民對之有相當的認識），由於委員會擁有壟斷提案並對立法有守門員的權力，因此利益團體必須要去尋求相關委員會成員的協助，但是委員會成員因為選區民眾對該議題較有充分資訊，比較不會去趨從利益團體的立場，也因此無組織的大多數人的利益可能在政治過程中被代表。
	有關於國會在甚麼情況下會通過有利於利益團體的立法，又在甚麼情況下會通過有利於無組織的大多數人的立法，Arnold (1990) 從國會議員的選舉計算為出發點提供了一個較全面性的論述，他從國會行動的三個行動者：公民、國會議員與聯盟領袖（推動法案者）的決策法則來解答此一問題，他指出公民會衡量政策方案與政策效果來形成政策偏好，且從候選人的政策立場與政策所帶來的效果來選擇候選人。而國會議員會衡量： (1) 究竟當選民投票的時候對於該項立法是關注的 (attentive) 或不關注的 (inattentive) ； (2) 究竟該項立法是否是重要的或潛在重要的（亦即有可能被提醒或挑起），以及 (3) 究竟公民是否有能力讓國會議員對該項決定負責，或相反地公民無法追溯國會議員的責任。至於聯盟領袖為了要獲得足夠數量的國會議員的支持，會預期國會議員的選舉計算來決定提出政策方案的策略，一般而言有三種可能的策略：第一是採用說服的策略：一方面說服國會議員，另一方面說服公民，使整個的氛圍是對聯盟領袖推動法案有利；其次是採用程序的策略：諸如迫使國會議員不得不表達立場、加強或減弱立法行動的可追溯性（若此一行動是提供利益的則加強，若是增加成本的則減弱可追溯性）、轉嫁給行政機關；第三是採用修改立法方案的策略，使方案符合國會議員與公民的偏好。也就是說，一旦當國會議員感受到某一立法對關注的公眾重要，又不會激起廣泛的不關注的公眾的反對，而同時聯盟領袖推動該項立法，則國會議員會支持利益團體的方案；然而，若國會議員認為某一立法對於多數不關注的公眾是重要或潛在重要的，則他會仔細斟酌不關注的多數是否會在某個時間點被挑起而成為關注的多數，且聯盟領袖會使用各樣的策略去促使使國會議員支持該項立法，則國會議員也可能會去通過滿足大多數無組織利益的立法 (Arnold, 1990)。
	從上述文獻得知利益集中而強烈的少數人，相較於利益分散而利益意識淡薄的多數人而言，前者比較容易在政治的過程中得到他們所要的，但是在某些條件下，利益分散的大多數人仍然有可能在政治過程中獲得他們所要的，而此先決條件就在於：利益分散的多數人有充分的資訊，意識到他們的利益（或被剝削的利益），同時會因為政治人物所作的政治決定，而回報以支持或不支持。
	台灣過去在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在政府管制與政府採購上製造租金，在各種國家保護的寡頭壟斷中分配特權，給予在政治上的合作者（如財團、利益團體）以酬庸，同時也利用各種區域性的寡佔與獨佔事業來籠絡來自地方上的政治菁英，以掌握其政治上的優勢 (Wu, 1987；朱雲漢，1992；陳明通，1995；劉阿榮，2003)。隨著民主化而逐漸升高的政黨競爭，各個政黨與立委為了取得選舉的勝利，更是以各式各樣的政策來吸引選票與政治獻金，因此各種提供特定選民群與利益團體特殊好處的立法，比之威權時代更有過之。
	利益團體與國會議員的互利共生可以從立委的兼職背景得出端倪，王振寰（1996）統計自1969到1992年立委，其中擁有企業背景（包括擔任正副董事長、正副總經理、董監事或顧問）的比例高達五成，甚至在有些屆期高達六成以上，而在有企業背景的立委當中，以工業部門、金融保險部門、商業部門比例最高（王振寰，1996：146-151）。而立委也透過公共政策授與特殊利益集團好處，舉其要者，證券交易稅的稅率與證券交易所得稅是否課徵，在1988年以來時時在立法院上演行政院與立法院的爭議，而至今證所稅仍未開徵（王振寰，1996：159-162）。另在銀行法的修正過程中，金融業也透過拉攏特定立委以制訂有利於他們的立法（陳尚懋，1998；郭承天等，2000），從1989年以來，銀行法修正11次，將原本掌握於國家機器的金融機構，透過立法過程，一步步下放到財團手中。
	Batto (2005) 以1992到2001年（第二到第四屆）立委為分析對象，發現得票愈集中的立法委員有愈強的動機去尋求金錢委員會（包括財政、經濟、交通與預算審查時期的預算委員會），以有利於其去提供特殊的好處給特定的選民群。此一立委傾向去滿足一小部份與立委接觸的個人或團體的這種看法，事實上不斷地在許多研究中被指出，當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力量逐漸在立法院消退之後，代之而起的是財團與利益團體的特殊利益掛帥，尤其是那些屬於顧客型政治或分配型政治的法案（蕭有鎮，1995；劉鳳珍，1996；黃秀端，1998）。
	羅清俊（2004）針對第二屆到第四屆立法院所通過的具有分配政策性質的法案與記名表決的政策制定過程加以檢視，結果發現如分配政策所獲得的利益無太多爭議時，基於立委之間的互惠關係，會出現「幾乎全體一致的情形」，但一旦分配政策涉及政黨的意識型態或政黨的直接利益，或者政策利益的分配過於龐大及涉及公平的爭議時，則立法院常出現「政黨內部幾乎全體一致同意」的決策，也就是政黨立場壁壘分明，但是各黨之內幾乎全體一致同意。此外，羅清俊與張皖萍（2008）檢視立委的分配政治行為是否與其選區企業與立委企業背景有關，研究發現雖然不是那麼立竿見影，選區的企業背景對於立委的立法行為無顯著關連，然而，研究卻顯示立委本身的企業（或金融）背景會影響其積極爭取與企業相關的政策利益。
	此外，針對立委提案的分析也得知，立委傾向提出授與特定少數人特殊利益的法案，且立委的選區愈小，愈有動機提出授與選區特殊利益的立法，這是因為選區愈小，立委愈能夠去就立法的結果宣稱功勞，同時也愈無法避免不提供特殊利益之後選民的懲罰（Sheng, 2006；羅清俊，2009；羅清俊、廖建良，2009）。除此之外，研究發現也指出若立委選區的黨內競爭程度愈高、或立委具有地方民意代表背景，將會使他更傾向去提出特殊利益的法案 (Sheng, 2006)，且立委此一偏好，到了新選制施行之後的第七屆依然如此，且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盛杏湲，2009a）。
	綜合而論，國內過去對誰統治的議題，傾向認為利益集中而強烈的少數人在政治過程中往往較容易獲得他們想要的；反之，利益分散且利益意識薄弱的多數人往往可能在政治的過程中被犧牲。過去的研究提供我們豐富的理論與經驗證據，然而，那些研究雖然可以解答為什麼少數集中的利益可以在政治過程中獲得彰顯，但是卻無法有效解答為什麼在有些時候多數人分散的利益也可以在政治的過程中被代表，本研究試圖以媒體報導的角度去解答一部份的答案。
	三、媒體報導與立法成敗：理論與假設

	一般而言，國會議員比較有動機去通過提供利益給特定的少數人（包括特定團體或特定選民群），因為提供利益給特定的少數人，可以使獲得利益者特別記念與感激，因此國會議員容易在這種法案上宣稱功勞 (Mayhew, 1974)，尤其這一類法案的直接受益對象是利益意識清楚而強烈的少數人，而承受負擔的是比較沒有利益意識的多數人，因此國會議員往往有強烈的動機去通過這類的法案。相對的，國會議員比較沒有動機去通過提供普遍多數人利益卻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的立法，這是因為國會議員比較難從一個規模龐大授予普遍大多人利益的政策方案中宣稱功勞，因為普遍利益是公共財，只要有人提出，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以享有，獲得利益的人通常不會特別記念與感激提供此一利益的人，因此國會議員不容易以此來建立與選民緊密的關係，尤其若此一立法若是由少數人的來負擔成本，則國會議員更可能避之唯恐不及，因為利益強烈的少數人可能因國會議員支持此類法案而懲罰國會議員，而相對的利益意識薄弱而不關注的多數也不因為國會議員支持此類法案而獎勵國會議員，也因此只要這些不關注的多數的利益意識不會被挑起，則國會議員就比較沒有動機去通過這類立法。也因此，本研究要檢證的第一個假設是：
	假設1：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提案相較於顧客型政治的立法提案，通過的可能性較低。
	然而由於企業型政治關乎大多數的利益，政治行動者仍必須仔細斟酌不關注的多數是否有變成為關注的多數的可能性，如果不關注的多數被某些因素挑起而成為關注的多數，此時政治行動者在選票的考量下，也有可能轉而支持企業型政治的立法。那麼，甚麼樣的情況下廣泛大多數人的利益意識可能被挑起呢？最重要的條件是廣泛多數人感受到某一項利益或即將被剝奪的利益的重要性，這有可能是因為某個事件的發生，此時政治企業家可能看到機會起而號召眾人，倡導某項立法，譬如針對中國大陸食品遭受三聚氫胺污染事件爆發，使大多數人關注到食品衛生問題；又如卡債族因為負擔不起卡債而網拍販嬰或自殺，一系列的媒體報導使多數人注意到信用卡循環利息太高造成的卡債族的生活困境。在另一方面，政治企業家也可能主動發掘某項問題或議題的重要性，起而號召眾人，倡導某項立法。無論政治企業家是主動或被動推動某一項立法，若沒有媒體的報導，政治企業家難以鼓動風潮，獲取多數民眾的同理，從而影響民意氣候，也因此媒體的報導對於大眾的潛在利益意識被挑起具有相當大的作用，而一旦大眾的潛在利益意識被挑起，則以選票為目的的立委與政黨不得不加以關注。根據盛杏湲（2005）對民眾焦點團體座談會的研究發現指出：僅有極有少數民眾與立委有親身接觸的經驗，而他們對立委表現的認知，大多都是來自於媒體的報導，也因此立委會關注他們在媒體的形象，對於社會上已經有廣泛共識的議題，極少有立委願意擔負選票流失的危險來觸犯眾怒。
	有關於媒體對於社會大眾的影響，Cohen (1963: 19) 很傳神的指出媒體對公眾想法的重要性：「它（媒體）不只是訊息與意見的提供者，它或許不是每次都很成功的告訴閱聽人怎麼思考 (what to think)，但能成功地告訴閱聽人思考甚麼 (what to think about)。」媒體選擇性的報導使民眾注意到某些事而忽略掉另一些事的議程設定功能也早已被肯定，McCombs and Shaw (1972) 發現媒體報導的議題與民眾關注的議題有關連，而Iyengar and Kinder (1987) 作一系列的實驗設計研究來證明媒體有框架 (framing) 與預示 (priming) 的效果：媒體如何去框架新聞報導，會影響民眾如何去感受新聞事件，而媒體的預示效果也影響民眾用哪些標準去作政治評價。
	儘管媒體議程設定的功能被肯定，但是媒體對公共政策的制訂是否有影響力，則學者們並沒有一致的定論（Walgrave and Van Aelst, 2006；余致力等，2007）。有些學者認為媒體對公共政策有影響，Cohen (1963) 指出媒體對於公共政策扮演三個角色：第一是觀察者：觀察與紀錄並報導在決策過程中的事件；第二是參與者：透過監督政府或倡議某些特定政策立場；第三是催化者：媒體的報導會使某些政策議題成為民眾所關注的議題，同時也可能影響民眾對該議題的反應，一些原本不被重視的議題，經過媒體的報導推波助瀾後可能受民眾的重視。Rivers (1991) 指出公眾無法瞭解超出各自活動範圍的事，而必須藉助於媒體，甚至連政府人員（包括總統、國會議員、幕僚…）也必須從媒體獲得相關的訊息。政府與媒體之間有一個互利共生的關係，媒體要報導有關政府的訊息（但是選擇性的報導），而政府想要塑造好的形象，此一形象塑造有賴於媒體的報導，至於公眾對於政府的知識並非來自親身的經驗或觀察，而是來自於媒體的報導，媒體設定公眾討論與決定的議程。Nelson (1991) 指出媒體對於公共政策制訂有影響力，這是因為媒體大幅度的報導促使民眾關注特定議題，形成輿論，進而使民選官員不得不加以重視，甚或加快政策制訂的過程。Kingdon (1989) 也指出媒體對政策制訂有影響力是因為媒體對特定議題的關注會影響國會議員，而這個影響也可能是因為媒體對國會議員的選民有影響力，因此國會議員不得不重視。Protess等人 (1987) 以四個政策領域來研究公眾與政府的回應，研究結果發現媒體的報導在有些議題上對公眾產生影響（如家庭醫療的詐騙與濫用，警察濫用暴力），但是在某些議題上不見得產生影響（如婦女遭受攻擊、有毒廢棄物處理），但是在所有議題上，媒體的報導都對政府官員產生影響，因為政府官員認為既然媒體報導指出了與他們執掌有關的問題，他們有義務去回應與負責，雖然這個回應可能僅是個人的，或形式性的影響，但也可能是實質性的影響。
	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媒體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力不如想像的大，如Kingdon (1984) 以交通運輸與健康衛生兩項公共政策議題深入訪問與之相關的決策者、幕僚、利益團體遊說者、記者與學者專家，卻發現媒體的影響力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大，他指出一個重要理由是媒體對特定議題的關注往往不會持續太久 (Kingdon, 1984: 62)。另外Wanta and Foote (1994) 以12項國內議題與一項國際議題為研究焦點，發現媒體僅有相當微弱的影響。
	過去文獻對於媒體對公共政策是否有影響的歧異，促使了學者們進一步去檢視在哪些條件與狀況下，媒體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這些條件與狀況包括與媒體本身有關的因素，以及與政治系絡有關的因素。就媒體本身的因素而言，究竟是哪一種媒體的報導、報導的方式、以及報導的時間都可能使其對政治的影響力有別，一般而言，報紙往往比電視更有影響力，因為報紙能夠做深入而完整的報導，且政治人物通常以報紙而非電視為主要的消息來源，但若政治人物認為電視對大眾有影響力，那麼電視的影響力會提升。同時，若不同的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能夠聚焦，且以一致方式框架，並持久性的報導，則愈能發揮影響力。此外，媒體報導是在選舉期間或非選舉期間也有不同，一般而言，由於在選舉期間往往由政黨與候選人設定議程，因此媒體的影響力較為有限（Walgrave and Van Aelst, 2006)。
	就與政治系絡有關的因素而言，媒體報導所涉及的政治職務、政治人物的政治位置（執政或在野）、政治人物的個人特質在在影響媒體是否能有效影響公共政策；若媒體報導的議題應由某一政治職務負責，譬如美國的外交議題是由總統單獨負責，則媒體的報導對之愈有影響力；反之，若負責的對象並非單一職務，如美國的國內議題是由總統與國會分權，則媒體的影響力較為有限；另外，就政治人物所處的政治位置而言，一般而言，在野黨相較於執政黨較易受媒體影響。就政治人物的個人特質而言，如政治人物對議題處理較具專業性，則媒體的影響較為有限 (Walgrave and Van Aelst, 2006; Voltmer and Koch-Baumgarten, 2010)。
	此外，許多學者提到政治系絡因素當中不容忽視的政治結構、制度與過程等因素對於媒體是否對公共政策造成影響，某些公共政策是較長期或漸進的，或是較少爭議的，則媒體對之報導的興趣較為有限，當然影響也較為有限；而某些政策涉及到固定的政治時程，譬如預算，則政治人物面對媒體的報導也可能不會迅速的反應 (Koch-Baumgarten and Voltmer, 2010; Walgrave and Van Aelst, 2006)。此外，有些政策領域有固定的決策鐵三角，則鐵三角的參與者通常儘量避免媒體介入，以維持既有利益以及議價的有效性，若他們真的得以規避媒體的報導，則媒體的影響自是有限，然而有時利益攸關而被排除在鐵三角之外的局外人（outsider），經由政策企業家的運作，掌握開啟的政策之窗，成功的利用媒體來框架議題，從而改變政策方向，此時媒體的影響力就相當大 (Brown, 2010; Voltmer and Koch-Baumgarten, 2010)。此一看法一如Kingdon (1984: 64) 指出的媒體的報導對局內人的影響較小， 對局外人的影響較大，因為後者往往需要煞費苦心的去獲得重要政府官員的注意，Lipsky (1968) 也有類似的觀點，Lipsky指出資源貧乏的團體需要獲得媒體的報導以吸引大眾與決策者的注意甚於資源富足的團體。
	順著上述的文獻脈絡推展，本研究預期：相較於顧客型政治立法而言，媒體的報導對企業型政治立法的影響極可能較大些，因為企業型政治涉及到多數人的利益，而多數人對自身的利益往往比較沒有意識，一旦媒體大幅度的報導，則多數人可能意識到潛在的利益，以致於決策者，包括政府官員、國會議員與政黨若再忽視或阻擋該項利益的立法，可能會付出昂貴的代價。有人說選民是健忘的，到下次選舉的時候已經忘記了，然而國會議員的挑戰者卻不健忘，在選戰中會盡可能挑起一切可能的有利點攻擊國會議員，而國會議員曾經做過的疏漏或錯誤的政治決定就成為挑戰者攻擊的焦點 (Arnold, 1990: 68-71)。本研究以媒體的報導多寡衡量大眾可能意識到議題的程度，而當大眾的關注程度愈高，則以獲得選票為目的的國會議員與政黨不得不加以正視議題的重要性，因此可能有助於企業型政治立法提案的通過。
	然而，對顧客型政治類提案而言，媒體的報導固然可能增加議題的可見度而使立法者重視，而讓立法通過，但有時也可能使特定少數人的利益被媒體大幅度報導而揭發出來，反而使特殊利益團體收斂，或立法者不敢明目張膽為少數利益護航而導致立法失敗，因此媒體的大幅度報導對這一類型的立法通過，不一定造成正面的幫助，有時可能適得其反。至於對利益與成本皆是分散給多數人的多數型政治提案，以及利益與成本皆是集中在少數人的團體政治型提案而言，由於可能涉及到多數人與多數人的對抗（多數型政治），或少數人與少數人的對抗（團體型政治），因此究竟是支持的一方勝或反對的一方勝影響立法通過與否，媒體大幅度的報導對之通過立法不一定會產生正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預期：
	假設2：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提案若愈能獲致媒體的大幅報導，則通過的可能性愈高。
	四、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以第六屆立法院中的所有法律提案為分析的對象，但排除掉法律廢止案、 立法院內規、 以及因為配合刑法修改而有的29件包裹提案。 以下說明本研究使用的變數：
	（一）依變數

	提案是否通過：若提案版本中的內容被納入最後三讀通過的版本，則為通過，設定為1；若未納入三讀通過的版本，則為不通過，設定為0。
	（二）自變數

	1.  提案所涉及的利益類別：本研究將所有提案依兩項標準加以分類：提案的利益是分散給普遍大多數或集中給特定少數人？提案成本是分散於普遍大多數或集中於特定少數人？ 此一歸類方式參考Wilson (1986) 的歸類方式（參見圖一），但並不完全相同，為適應台灣立法政治生態，以及因應研究目的，是根據提案的實際條文內容，而非根據提案所牽涉的公共政策，亦即可能在同一個法案下，不同的政治行動者由於不同的動機，有可能提出不同類別的提案，若為對現有法案的修正，則提案版本究竟欲對哪些條文加以修改，也影響提案類別的判定。提案總共分為五類：分別是企業型政治、多數型政治、顧客型政治、團體型政治、以及無顯著利益類。
	(1) 企業型政治：成本負擔是集中給特定的少數人，而利益是分散給普遍的大多數人，譬如對中國大陸食品遭受三聚氰胺污染事件爆發後，立委提案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要求在進口中國乳製品時須加註原產地，若未加註則另訂罰則；後來更擴及為了為保障人民健康，食品原料以及原產地需都加註在外包裝上。另外，喧騰一時的卡債風波，在因卡債族求助無效轉而網拍販嬰，以及若干卡債族被逼債自殺的消息不斷傳出後，引起媒體的報導與民眾的關注，最終通過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
	(2) 顧客型政治：利益集中給特定的少數人，而成本是分散給由普遍的大多數人負擔，Wilson將此類稱為顧客型政治，這也是一般所謂的分配政治，然而本研究對此類法案所指的授益的少數人，包括選舉區內選民、特定的選民群（譬如老人、勞工）、團體、財團或企業等。這一類提案常是將特殊的好處或福利給予特定的人群，譬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授與合乎某個標準的特定產業享受五年的免稅優惠；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授與65歲以上的老年人得以領取津貼。
	(3) 多數型政治：成本與利益都分散給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普遍大多數人因這些法案的通過而享受利益（如社會有秩序、公共安全），但同時也一起負擔代價，如果不遵守則要承受負擔（接受處罰）。譬如鑑於自全民健保施行以來門診資源浪費情形嚴重，也影響門診照護品質，為導正偏差行為，立委提案鼓勵民眾重視自我健康照護，節約醫療品質，提出全民健保法之修正案。其它許多有關民法、刑法、交通法規也是屬此類。
	(4) 團體型政治：成本負擔與利益授與都是集中於特定的少數人，Wilson將成本利益都集中在特定少數的，稱為利益團體政治，然而筆者將提案內容是針對某個人群、團體、地區的利益與成本負擔，且同時影響到相對的另一個（些）人群、團體、地區的利益或成本負擔，若這種競爭基本上與普遍大多數人的利益關連較少，只是兩群或多群人（或團體）的利益競逐，則歸類團體政治類提案。譬如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針對自由貿易港區事業業主雇用原住民的比例予以降低，這對自由貿易港區事業業主較為有利，但是相對而言，卻是剝奪了原住民原有的權益。
	(5) 無顯著利益：提案的內容不涉及利益，諸如：將殘障更名為身心障礙者；將山胞改為原住民；將菸品健康捐的法源由菸酒稅法移至菸害防制法，但健康捐內容不變。此類提案也包含配合其他法律的修正，例如修憲後廢止國國大會，將漁會法、農會法等法中曾經出現國民大會的字樣刪除。
	2. 媒體報導：按照提案所牽涉的法案被報紙報導的多寡來決定，此項資料係檢索自立法院新聞檢索系統，該檢索系統囊括了國內的28家報紙。檢索新聞報導的起迄時間方式如下：以第六屆前三個月到法案三讀通過後兩個星期為時段，之所以以第六屆前三個月起算，是因為許多法案都有醞釀期與準備期，至於計算到三讀後兩個星期，是因為法案通過後可能尚有許多爭議與討論。但若該法案在第六屆未三讀通過，則以第六屆最後一次院會開會的後兩個星期為結束點。若該法案在第六屆中有兩次以上的三讀，或在三讀之後又有提案，則第二次法案新聞筆數的計算時段是以第一次三讀通過後的兩個星期起算，到本次三讀通過後的兩個星期。由於媒體的報導以0則到上千則均有，但是當新聞筆數僅有少數幾則時，僅1或2則的差異就很大，但是當新聞筆數很多時，則1或2則的差異其實意義很小，為了反映因筆數多寡不同而差異的意義不同，因此本研究將媒體的報導以則數再取自然數為底的對數。
	3.  新聞報導與各種類別提案的交互作用項：用以估計各類提案因為新聞報導的多寡不同，對於提案通過與否的影響。
	（三）控制變數

	1. 提案者：分為政府提案、國民黨委員提案、民進黨委員提案、 跨政黨委員提案、國民黨團提案、民進黨團提案、親民黨團提案、台聯黨團提案、無黨團結聯盟提案，總共七類。
	2. 提案規模：分為新制訂法案、大幅修正法案、小幅修正法案。新制訂法案指的是過去未曾有過此法，而由立委或政府自行擬訂的完整法律提案；大幅修正提案指的是對現有法律作全文修正、部份提案修正，而提案條文數為5個條文以上；小幅修正法案指的是對現有法案僅作1至4個條文的修正，至於若是提案條文數雖然超過4條，但是僅是配合其他法律修改而作文字修正（如山胞改為原住民），或條次變更，也歸為小幅修正法案。
	3. 是否涉及政黨競爭議題：由於第六屆的政黨藍綠對峙，因此許多法案最終都演變為政黨競爭法案，因此本研究對政黨競爭議題係採較狹義的觀點，視提案的內容是否牽涉到主要政黨傳統上的政治分歧或重大爭議焦點：譬如統獨、兩岸關係、大陸政策、省籍議題、二二八事件補償條例、三一九槍擊案、選舉競爭、政黨政治、公民投票等。
	4. 提案是否經過協商：這裡的協商是廣義的，不僅以常設委員會後送院會之前的黨團協商為過錄的標準，而是只要在任何一個立法階段有政黨之間的協商，則歸類為有協商，包括委員會內的協商、黨團協商、朝野協商。
	5. 政黨競爭議題與協商與否交的互作用項：用以估計當政黨競爭議題經過協商是否能有助於提案的通過。
	6. 會期：依提案被放入一讀的時間為判定標準，分為六個會期；對於被阻絕在程序委員會而無法被排入一讀的提案，則以其被排入程序委員會的時間為準。
	五、資料分析

	以下首先對企業型政治與其它類型政治的提案通過與否與提案進程作初步分析。表一顯示提案的內容是否被納入最後通過的版本中，被納入則為通過，否則為不通過。從表一統計數據可以發現，立法院的提案以顧客型政治最多，佔有大約四成比例（39.1% = 870/2224），一如前面理論上所說的，政治行動者較有動機提出顧客型政治的提案，因為易於宣稱功勞，且易與特殊選民群或利益團體建立關係，雖然其通過的比例僅大約四分之一（24.9%），但一屆有超過216（= 870 X 24.9%）案通過，數量不容忽視；相對上而言，企業型政治的提案數量少得多，僅佔所有提案的15.1% ( = 336/2224)，與多數型政治差不多，而略高於團體政治，且其通過率較其它各類提案都來得低。
	表一　提案類型與提案內容通過與否的交叉分析 
	不通過
	通過
	合計
	企業型政治
	77.7
	22.3
	100.0 (336)
	顧客型政治
	75.1
	24.9
	100.0 (870)
	多數型政治
	72.7
	27.3
	100.0 (330)
	團體政治
	73.6
	26.4
	100.0 (292)
	無顯著利益
	69.2
	30.8
	100.0 (396)
	合計
	73.9
	26.1
	100.0 (22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被阻絕在程序委員會的資料見吳東欽（2008）以及立法院提供的資料。
	註：表中數字為百分比，括弧中數字為次數。
	Chi-square=7.88, degree of freedom=4, p<.1。
	此外，就各類提案的審議進程而論，提案進程指的是究竟提案可以到達哪一個審議階段，若為程序委員會，即表示該提案被阻擋在程序委員會，若為一讀，即表示該提案被阻擋在一讀階段，依此類推，三讀表示提案通過所有的立法流程，（但是並不表示它的提案版本內容一定是被納入最後通過的版本中）。從表二得知，企業型政治提案有54.5%被阻擋在常設委員會，相較於平均比例44.9%，大約多了10個百分點，之所以企業型政治最易被阻擋在常設委員會，一方面誠如黃秀端 (1998 ) 與Batto (2005) 指出的，某些利益取向的立委傾向尋求有利於尋租的金錢委員會，以便為其關注的立法把關，一旦不利於自己利益的立法進入委員會則加以封殺；而在另一方面則顯示政治行動者為免激起廣泛大多數的注意，對於這類提案比較不會在曝光度較高的院會進行阻絕，而傾向在曝光度較低的委員會審查階段阻絕，此一事實再次證明企業型政治的立法若能獲得多數人的關注，將較有利於其立法的成功，而若無法獲得多數關注，則較可能招致立法失敗的命運。
	表二　提案類型與提案審議進程的交叉分析
	程序
	委員會
	一讀
	常設委員會審議
	黨團
	協商
	二
	讀
	三
	讀
	合計a
	企業型政治
	1.5
	4.8
	54.5
	7.2
	7.2
	24.9
	100.0 (334)
	顧客型政治
	3.7
	7.7
	42.9
	11.7
	7.2
	26.7
	100.0 (869)
	多數型政治
	7.0
	4.0
	44.1
	7.0
	8.2
	29.8
	100.0 (329)
	團體政治
	3.8
	5.1
	45.5
	8.2
	8.2
	29.1
	100.0 (292)
	無顯著利益
	1.8
	4.1
	41.3
	11.5
	6.6
	34.7
	100.0 (392)
	合計
	3.5
	5.7
	44.9
	9.8
	7.4
	28.6
	100.0 (2216) 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被阻絕在程序委員會的資料見吳東欽 (2008) 以及立法院提供的資料。
	註：a. 第六屆提案中有8筆提案，提案者中途撤案，故無法判定其審議進程到哪一個進度。
	表中數字為百分比，括弧中數字為次數。
	Chi-square=56.78, degree of freedom=20, p<.00。
	由於提案通過與否涉及到立法院政治生態以及立法審議過程中複雜的政治過程，因此必須控制其它可能影響立法院法案通過與否的變數，才能對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成敗作適當評估。估計模型的依變數是提案通過與否，由於係為二分變項，因此以二元線性對數模式進行估計，自變數是提案類別、新聞報導與提案類別與新聞報導的交互作用項，並控制下列變數：提案者、提案是否是政黨競爭議題、是否有協商，以及政黨競爭議題與協商的交互作用項、提案規模、會期，估計結果如表三所示。
	由表三得知，在所有的提案中，最容易通過的是無顯著利益的提案，而最不容易通過的是企業型政治的提案，企業型政治變數的B值是-1.75，Exp (B) 為.18，此統計數據顯示指當其它條件不變之下，企業型政治「通過相對於不通過的成敗比」是未放進模型的無顯著利益型提案的.18倍，相對而言，顧客型政治的成敗比是無顯著利益類提案的.65倍；換句話說，顧客型政治的成敗比是企業型政治的3.6倍，此有效證實了假設1，亦即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提案相較於顧客型政治的立法提案，通過的可能性較低。
	其次，在媒體報導對於立法成敗的影響上，根據本研究理論推演，媒體報導對於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有特殊重要性，這是因為企業型政治立法困難的突破必須有待於一般大眾對議題的意識，而媒體的報導有助於提升一般大眾的重視，因此使立法者不得輕忽。至於媒體報導在企業型政治之外的提案類型並不必然有正面的影響，就顧客型政治而言，媒體的報導固然可能增加議題的可見度而使立法者重視，但有時也可能使立法者不敢明目張膽為少數利益護航而導致立法失敗，因此媒體的大幅度報導對這一類型的立法通過，不一定造成正面的幫助。至於對多數型政治與團體型政治而言，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在於究竟是支持的一方勝或反對的一方勝，媒體的報導對之通過立法不一定會產生正面的影響。根據表三的研究顯示，提案的新聞報導變數並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一般而言，新聞報導變數本身對提案通過與否並沒有影響，但是，由於本研究預期新聞媒體對立法成敗的影響會因為不同類型的立法而有差異，因此將新聞報導多寡與不同類型提案作交互作用項處理，結果發現：企業型政治與新聞報導的交互作用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此顯示新聞報導對於企業型政治立法成功確實有影響，因為新聞大幅度的報導，將可提升大多數人對該項立法的關注與重視，使普遍不關注的公眾成為關注的公眾，以致於決策者不得不做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立法。而在顧客型政治、多數型政治、團體政治與新聞報導的交互作用項估計值雖均為正值，但是極小的估計值並未達顯著水準，顯示新聞報導多寡對其它類型的立法並未產生影響效果，此一發現與本研究的理論預期完全符合，也與晚近其他研究者對於媒體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需視條件與狀況而定的論述相互呼應。
	在控制變數方面，提案者是政府、黨團或立委個人提案對於提案通過與否的影響相當突出， 一般而言，政府提案是最容易通過的，而委員個人提案相較而言是最不容易通過的。就通過相對於不通過的成敗比而論，民進黨團提案是政府提案的.68倍，而國民黨團提案是政府提案的.37倍，親民黨團提案是政府提案的.56倍。政府提案之所以最易通過，是因為政府官員熟悉相關行政事務，且政府在將提案送到立法院之前已經過許多次的討論，因此相對上較為周延，其通過的可能性較高。在野多數聯盟（國民黨團、親民黨團）與民進黨的提案相較於小黨或無黨團結聯盟的提案，較容易順利過關，比較令人訝異的是在野多數聯盟的提案相較於民進黨團的提案，相對上較不容易通過，可能的理由有兩個，第一是如邱訪義、李誌偉（2010）所論述的，在野多數聯盟由於內部歧異性，推動立法的成本較高，因此不容易推動法案通過；第二個理由是因為政黨協商運作的結果，在第六屆時民進黨團提案並不多，僅34個，有8個被阻絕在程序委員會，而有13個完成三讀，而在完成三讀的提案中，有9個是經過政黨協商的。
	研究結果也顯示若提案涉及政黨競爭議題，則不容易通過，就通過相對於不通過的成敗比而言，政黨競爭議題是非政黨競爭議題的.42倍；然而，若提案經過政黨協商，則有助於其順利通過，有政黨協商的成敗比是沒有政黨協商的3.23倍。同時，政黨競爭議題與協商的交互作用項亦呈現極大的正方向估計值，此顯示對政黨競爭議題而言，有協商可以相當決定它的命運，有協商則能推動它的立法，然而若無協商，則命運多舛，此一發現充分顯示提案通過是否順利，與立法過程中所涉及的衝突與合作有極重要的關連性。
	此外，提案規模是小幅修正與大幅修正，相對於新制訂法案，較容易通過，這是因為修正案所牽涉的層面較小，對現狀的改變也可能較小，爭議也可能較少，所以立法比較容易通過。反之，新制訂法案由於內容較為複雜，涉及的層面較廣，對現狀的改變較大，因此最不容易通過，就通過相對於不通過的成敗比來說，新法案是小幅修正法案的.63倍。此外，會期的估計值顯示，若提案會期愈早，則提案通過的可能性較高，第一會期提案的成敗比是第六會期的2.29倍之多。
	表三　提案通過與否的二元線性對數模式分析
	B
	SE
	P
	Exp (B) 
	提案類別（無顯著利益類=0）
	企業型政治
	-1.75
	.53
	**
	.18
	顧客型政治
	-.44
	.34
	.65
	多數型政治
	-.19
	.36
	.83
	團體政治
	-.75
	.49
	.47
	新聞報導
	-.09
	.06
	.91
	提案類別與新聞報導的交互作用
	企業型政治X新聞報導
	.28
	.11
	**
	1.33
	顧客型政治X新聞報導
	.09
	.07
	1.10
	多數型政治X新聞報導
	.03
	.08
	1.03
	團體政治X新聞報導
	.14
	.11
	1.15
	提案者（政府=0）
	  國民黨委員
	-1.23
	.27
	***
	.29
	  民進黨委員
	-1.17
	.23
	***
	.31
	  跨黨委員
	-1.10
	.15
	***
	.33
	  國民黨團
	-1.00
	.15
	***
	.37
	  親民黨團
	-.58
	.31
	$
	.56
	  民進黨團 
	-.39
	.42
	.68
	台聯黨團
	-1.81
	.42
	***
	.16
	  無黨團結聯盟
	-1.98
	.51
	***
	.14
	政黨競爭議題
	-.88
	.26
	***
	.42
	協商
	1.17
	.11
	***
	3.23
	政黨競爭議題X協商
	1.25
	.41
	**
	3.50
	提案規模（小幅修正=0）
	  新法案
	-.47
	.17
	**
	.63
	大幅修正
	.07
	.15
	1.07
	會期（第六會期＝0）
	第一會期
	.83
	.21
	***
	2.29
	第二會期
	.76
	.21
	***
	2.17
	第三會期
	.47
	.24
	$
	1.60
	第四會期
	.44
	.23
	$
	1.55
	第五會期
	.26
	.24
	1.30
	常數項
	-.51
	.30
	$
	.60
	N
	2213
	LR Chi-square 
	319.55
	Pseudo R2
	.13
	資料來源：盛杏湲（2009b）。
	註：依變數為提案通過與否，提案通過設定為1，不通過設定為0。
	*** P<.001; ** P<.01; * P<.05; $ p<.10。
	六、結論

	多數與少數之間的利益分配現象一直是政治研究的重要課題，台灣政治學界長久以來相當關注顧客型政治。本研究將研究焦點置於那些利益是由大多數人共享，但是成本是由少數人負擔的企業型政治，本文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駁斥顧客型政治的立法在台灣立法政治的特殊重要性，而在於說明企業型政治立法成敗及其背後的原因。本研究發現在一般的狀況下，企業型政治的立法較不容易通過，這是因為一般人對於多數人會獲得的利益往往感受不很深刻，且因為相對的少數人利益攸關，因此會強力阻擋此一法案的過關。反之，顧客型政治由於利益集中於少數人，而這些少數人因為利益攸關且利益強烈，較能夠有效排除集體行動的困境，努力以赴，以去彰顯其利益，此一發現再次驗證了過去國內長久以來認為的顧客型政治或分配政治在立法過程中的特殊重要性，也為許多立委兼職企業與財團，以及立委傾向提出提供特定群體與利益團體的立法提案提出解釋。
	其次，企業型政治的提案最容易被阻擋在常設委員會，顯示政治行動者針對這類提案，為免激起廣泛大多數的注意，會在比較不引起關注的常設委員會審查階段加以阻絕；此也進一步證明了若企業型政治的立法能夠獲得多數人的注意，將有利於其立法的成功。第三，本研究發現一旦企業型政治獲得媒體青睞而大幅度報導，則一般不關注的多數可能被挑起成為關注的多數，則政治行動者為了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將會有動機去通過立法。此一發現對於媒體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究竟如何所產生的爭議，提出了一個視角，此即媒體的報導對於立法的成敗並非絕對的，而是依議題而定，對於企業型政治特別有影響，但是對於顧客型政治、團體型政治或多數型政治並沒有影響。
	當然，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成敗還不止受媒體報導的影響而已，其它因素諸如：政治企業家是否能夠提出有利於其立法的公共論述、此一論述是否能夠獲得民眾同理與支持、政治企業家是否擁有足夠的資源、以及政治企業家是否能靈活運用有利的策略，也在在影響企業型政治的立法成敗。本研究特別要指出的是政治企業家要推動企業型政治的立法，必須利用有利的資源與策略，凸顯問題的重要性，爭取媒體的報導，以挑旺民眾的利益意識，創造出有利於立法的民意氣候，如此才能累積出足夠的政治支持，一如Kingdon (1984) 政策之窗理論所說的一旦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三方匯聚，則政治企業家可以順勢而為扶搖直上，成功完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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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Coverage and Legislative Success of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Shing-Yuan Sheng * 
	Benefit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majority and the minori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political research.  Client politics, also known as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which with some small groups of people get benefits at the cost of the majority, has provided a good description of Taiwanese legislative politics. This article does not try to refute this conventional argument.  Instead, this article tries to show under some conditions a legislative initi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in which benefit confers to the public while cost is concentrated on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can have a good chance of legislative success.  Based on the bills initiated in the Sixth Legislative Yuan,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legisl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is more difficult to be passed than those of the client politics. However, if a legisl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can get the attention of the mass media and be reported intensively, it will catch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At that moment, reelection minded legislators and political parties will have a strong intention to pass the legislation and hence it has a great chance of success. This finding offers an angle of legislative politics and shows how mass media affects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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